
综合·声音A3 2021 年 4 ? 9 ? 星期五

www.shfzb.com.cn责任编辑 章炜 见习编辑 魏艳阳 E-mail:fzbfzsy@126.com

上海法院首届“百校百讲献给党”活动启动 40名法官进校上课

首次开讲：别把“欺凌”当“玩笑”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假如班上有个女同学， 被其他同学孤

立、 戏弄， 你愿意和她一起吗……” 4 月 7

日下午， 在华政附中教室里， 来自上海法院

的法官“讲师”， 正围绕校园欺凌主题与同

学们互动。

这也是当天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正式

启动的首届“百校百讲献给党———上海法院

青少年法治讲师团进校园” 活动首课。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 今年4

月至7月，由上海法院40名一线法官、法官助

理组成的青少年法治讲师团， 将围绕未成年

人权益保护、 违法犯罪预防、 校园安全等主

题，前往全市100所学校开展100次法治宣讲。

首场聚焦“校园欺凌”

首届“百校百讲” 活动由上海高院、 市

教委主办， 上海市法官协会、 女法官协会

协办。 讲师团首批 40 名成员在启动仪式

上首次亮相， 成员覆盖少年家事、 刑事、

民事、 行政等各个审判条线。

“假如我们班有个女同学， 长得不好

看， 被其他同学孤立、 嘲笑、 戏弄， 大家都

不敢和她做朋友。 有一天班级要搞个活动需

要俩俩合作， 你愿意和她一起吗？” ……当

天下午， 讲师团成员之一， 全国优秀法官、

上海长宁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

庭庭长顾薛磊走进华东政法大学附属中学教

室， 为学生们讲授了“百校百讲” 的第一

课———《校园欺凌离我们有多远》。

宣讲伊始， 顾薛磊就抛出了这个问题，

引发同学们思考与回应： “当然会愿意， 我

们首先是一个团体， 不能孤立任何一个人。”

“我很乐意去当她的引路人” ……

然而，在顾薛磊随后播放的视频中，情况

却并非如此， 没有人愿意成为被孤立者的搭

档。课堂上，顾薛磊通过一个个真实发生的案

件，为学生们分析了校园欺凌的严重危害性，

他希望学生们“不要把‘欺凌’当成‘玩笑’”，

在面对校园欺凌时，能够“不做忍气吞声的受

害者，不做视而不见的旁观者”。

记者了解到， 4 月至 7 月， 讲师团将前

往全市 100 所中小学、 职业学校和专门学

校， 围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 未成年人违法

犯罪预防等“重要事”， 校园欺凌、 网络沉

迷、 禁毒防毒、 扫黑除恶、 校园侵权、 学生

安全等“紧要事”， 青少年学生与社区、 家

庭、 学校生活密切相关的“身边事”， 组织

开展 100次法治宣讲。

创新普法模式授课 覆盖三大群体

“这次活动不仅多方参与， 我们在授课对

象上也有创新。” 讲师团团长、 全国先进工作

者、 全国模范法官、 上海高院刑庭 （未成年人

案件综合审判庭） 副庭长周欣告诉记者， 此次

活动改变先前以青少年学生为主

的未成年人普法模式， 将授课对

象扩大至青少年学生、 学校管理

方、 学生家长三类群体。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青少年

法治宣传教育面临许多新挑战。

“学校根据社会需求和时代发展，

每学期由法律顾问对青少年进行

法治教育， 注重青少年法治观念和法治意识的

培养， 但整个教育环境仍然还是需要提升的，

学校需要更多的专业资源、 更丰富的教育形

式。”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老师徐欢坦言。

“今年正式施行的 《民法典》， 以及将于

6 月 1 日生效的 《未成年人保护法》 和 《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法》， 都与学生们息息相关，也是

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 中小学法治教育的重点

内容。 ”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委员、上海市教育

委员会总督学平辉在发言中表示，“‘百校百讲

献给党’活动形式很好，是法院系统支持中小学

法治教育的有力举措，希望各区边做边总结，完

成第一轮百校百讲之后， 要进一步覆盖区内所

有中小学校，做到常态化、 制度化。”

“全市法院要以这次启动仪式为引领， 以

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更强力的工作推进力

度， 更适应青少年法治教育的鲜活方式， 把这

次活动做好做实做透， 在青少年法治教育工作

创出成效、 创出特色， 为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作出应有的贡献。” 上海高院党组成员、 纪检

监察组组长戴杰表示。

记者了解到， 下一步， 上海高院与市教委

将依托“百校百讲” 活动，不断延伸触角，积极

打造提升青少年法治素养、 促进校园规范有效

管理、推动家庭和谐健康发展的“八五普法”新

型普法项目，通过建立一支具有上海法院特色、

法治素养极高的优秀法官讲师团队伍， 努力成

为上海法院培养青年人才的示范基地。

长宁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庭长顾薛磊在华政附中授课 记者 王湧 摄


